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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訴判解 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第205-2條身體檢查處分之發動門檻 
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92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關於刑事訴訟法第205-2條身體檢查處分之操作，何者正確? 

(A)為符合實務需要，對於干預被告身體外部之情形，適用應從寬。 

(B)採集被檢查人的血液，需具備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性。 

(C)欲記錄被檢查人之身高並採集指紋時，被檢查人須具備有犯罪之合理懷疑。  

(D)該發動門檻之判斷，需就犯罪嫌疑程度、犯罪態樣、所涉案件之輕重、證據

之價值及重要性等要素綜合權衡。 

答案答案答案答案：D 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刑事訴訟法第205條之2規定：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

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，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，得違反

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，採取其指紋、掌紋、腳印，予以照相、測量身高或類

似之行為；有相當理由認為採取毛髮、唾液、尿液、聲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

據時，並得採取之。固賦予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、司法警察對犯罪嫌疑人或

被告身體採證權。該條規定之立法意旨，乃在偵查階段若非於拘提或逮捕到案之

時即為該條所規定之採集行為，將無從有效獲得證據資料，有礙於國家刑罰權之

實現，故賦與警察不須令狀或許可，即得干預、侵害被告身體之特例。惟身體檢

查處分，係干預身體不受侵犯及匿名、隱私權利之強制處分，適用上自應從嚴。

其於干預被告身體外部之情形，須具備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性；於

干預身體內部之時，則以有相當理由為必要。此等必要性或相當理由之判斷，須

就犯罪嫌疑程度、犯罪態樣、所涉案件之輕重、證據之價值及重要性，如不及時

採取，有無立證上困難，暨有無其他替代方法存在之取得必要性，所採取者是否

作為本案證據，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不利益之程度等一切情狀，予以綜合權衡；

於執行採證行為時，就採證目的及採證證據之選擇，應符合比例原則，並以侵害

最小之手段為之。法院對於必要性或相當理由之有無，得依職權予以審查，以兼

顧國家刑罰權之實現與個人身體不受侵犯及隱私權之保障。苟被告就其適法性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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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爭執，事實審法院尤應於判決內為必要之說明，始臻適法。 

【裁判分析】 

一、定義： 

身體檢查處分係指以人的身體本身之物理性質、狀態或特徵作為證據目的

之處分，可能會干預身體健康、不可侵犯性或資訊自我決定等基本權，因此，

對於不同強度的干預，立法上亦以不同門檻加以規範之。 

二、單純檢查處分與侵犯的檢查處分： 

學者林鈺雄以上開觀點，針對該行為對基本權的干預嚴重性，區分單純檢

查處分與侵犯的檢查處分，而需依比例原則為不同之發動門檻。又林教授認為

我國就刑事訴訟法第205-2條雖為不同門檻，但對系爭處分的程序要件，卻付之

闕如。而本判決就此提出更進一步說明，認就採證目的及採證證據之選擇，應

符合比例原則，並以侵害最小之手段為之。法院對於必要性或相當理由之有

無，得依職權事後予以審查。 

三、相當理由： 

針對相當理由，學者王兆鵬認為應以客觀的標準為判斷，而非以執法人員

的主觀標準為斷，所以不論執法人員主觀上如何真誠相信某嫌疑犯為犯罪嫌疑

人，仍不足以構成相當理由。而本判決更進一步提出應就犯罪嫌疑程度、犯罪

態樣、所涉案件之輕重、證據之價值重要性、即時性及必要性，所採取者是否

作為本案證據，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不利益之程度等一切情狀，予以綜合權

衡。 

四、總結 

歸納本條可知：（一）、檢事官或司法警察縱因調查犯罪證據之必要，亦

不得對不具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身份之人，或（二）、即使為犯罪嫌疑人或被

告，但未被拘提逮捕者，實施本法第205-2條之行為。 

【關鍵字】 

身體檢查處分、比例原則、相當理由、必要性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事訴訟法第205-2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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